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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八點修正規

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 基準： 

（一）補助基準： 

1.各校學生人數（以本部調查

各校之在學學生人數為基

準，以下同）在一千人以上

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校基

本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另依

學生人數，日間學制每生補

助新臺幣一百四十元，夜間

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七十

元。 

2.各校學生人數在二百人以

上未達一千人者，補助款為

每年度每校基本額新臺幣

五十萬元。另依學生人數，

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一百四十元，夜間學制每生

補助新臺幣七十元。 

3.各校學生人數未達二百人

者，以定額方式補助新臺幣

二十萬元。並依本部相關規

定辦理，由學校依其目標與

策略，具體規劃年度學生事

務及輔導工作事項。 

4.當年度新設或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改制專科之大專

校院，配合年度經費使用之

期限，每校基本額為新臺幣

三十五萬元。另依學生人數

（以本部核准招生之學生

人數為基準），日間學制每

生補助新臺幣七十元，夜間

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三十

五元，不適用前三目規定。 

5.私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合併

者，合併後三年內私立學校

四、 基準： 

（一）補助基準： 

1.各校學生人數（以本部調查

各校之在學學生人數為基

準，以下同）在一千人以上

者，補助款為每年度每校基

本額新臺幣一百萬元。另依

學生人數，日間學制每生補

助新臺幣一百四十元，夜間

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七十

元。 

2.各校學生人數在二百人以

上未達一千人者，補助款為

每年度每校基本額新臺幣

五十萬元。另依學生人數，

日間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

一百四十元，夜間學制每生

補助新臺幣七十元。 

3.各校學生人數未達二百人

者，以定額方式補助新臺幣

二十萬元。並依本部相關規

定辦理，由學校依其目標與

策略，具體規劃年度學生事

務及輔導工作事項。 

4.當年度新設或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改制專科之大專

校院，配合年度經費使用之

期限，每校基本額為新臺幣

三十五萬元。另依學生人數

（以本部核准招生之學生

人數為基準），日間學制每

生補助新臺幣七十元，夜間

學制每生補助新臺幣三十

五元，不適用前三目規定。 

5.私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合併

者，合併後三年內私立學校

一、為配合本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

轉型，爰第二款第二目之（四）

及第四目之（3）所定「訪視」

修正為「查核」。 

二、第二款及第四目之（1）所定

「學」校修正為「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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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額度，以不低於各校

合併前最近一年之補助款

總額為基準。 

6.在學學生人數以目前在學

校設有正式學籍（包括研究

所、大學部、專科部等）之

學生計算，選讀生、休學

生、延修生、保留入學資格

學生或辦理各項推廣教育

之學生，不得列計。 

7.日夜間學制學生歸類方式

如下： 

（1）研究所、大學部、專科

部於日間上課者，以日間

學制學生計。 

（2）研究所、大學部進修部

或進修推廣部（包括在職

班及在職專班）、專科夜

間部、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辦理之附設專科進修

學校或進修學院於夜間

及假日上課者，以夜間學

制學生計。 

（二）獎助基準： 

1.獎助經費額度視各校接受

審查之結果、學校學生事務

與輔導人力編制及學校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經費編

列情形擇優獎助，獎助額度

以不超過本部當年度補助

該校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

經費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2.申請獎助之學校應符合下

列條件並經本部審查通過

（填列表格附件六）： 

（1）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 

（2）本部補助之上年度各

校學生事務及輔導工

作經費按計畫內容確

實執行完畢。 

（3）各校編列配合款之執

補助款額度，以不低於各校

合併前最近一年之補助款

總額為基準。 

6.在學學生人數以目前在學

校設有正式學籍（包括研究

所、大學部、專科部等）之

學生計算，選讀生、休學

生、延修生、保留入學資格

學生或辦理各項推廣教育

之學生，不得列計。 

7.日夜間學制學生歸類方式

如下： 

（1）研究所、大學部、專科

部於日間上課者，以日間

學制學生計。 

（2）研究所、大學部進修部

或進修推廣部（包括在職

班及在職專班）、專科夜

間部、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辦理之附設專科進修

學校或進修學院於夜間

及假日上課者，以夜間學

制學生計。 

（二）獎助基準： 

1.獎助經費額度視各校接受

審查之結果、學校學生事務

與輔導人力編制及學校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經費編

列情形擇優獎助，獎助額度

以不超過本部當年度補助

該校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

經費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2.申請獎助之學校應符合下

列條件並經本部審查通過

（填列表格附件六）： 

（1）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 

（2）本部補助之上年度各

校學生事務及輔導工

作經費按計畫內容確

實執行完畢。 

（3）各校編列配合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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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費總額高於補助

款。 

（4）經本部學生事務及輔

導工作查核未發現重

大缺失。 

 （5）需編列學校配合款占

獎助總經費至少百分之

二十以上。 

3.審查計分方式（請填列表格

附件七之一或七之二、八及

九）：採一百分至零分之評

分制。 

4.審查項目及所占比率： 

（1）各校所提特色主題三

年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發展性及延續性占百

分之三十；其曾接受本

部經費補助辦理特色

主題示範計畫者，上年

度計畫執行成效占百

分之十五。 

（2）本年度特色主題計畫

之具體執行內容及其

可達成效益程度占百

分之二十五。 

（3）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及經費執

行成效查核成績占百分

之二十五。 

（4）本部整體校務發展獎

（補）助經費中用於辦

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之提撥比率及

執行成效占百分之十。 

（5）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績效及行政考核占百

分之十。 

5.成績核計：依各項目成績所

占比率，核算總成績擇優獎

助。 

執 行經費總額高於

補助款。 

（4）經本部學生事務及輔導

工作訪視未發現重大

缺失。 

（5）需編列學校配合款占獎

助總經費至少百分之

二十以上。 

3.審查計分方式（請填列表格

附件七之一或七之二、八及

九）：採一百分至零分之評

分制。 

4.審查項目及所占比率： 

（1）學校所提特色主題三 

年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發展性及延續性占百

分之三十；其曾接受

本部經費補助辦理特

色主題示範計畫者，

上年度計畫執行成效

占百分之十五。 

（2）本年度特色主題計畫

之具體執行內容及其可

達成效益程度占百分之

二十五。 

（3）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及經費執

行成效訪視成績占百

分之二十五。 

（4）本部整體校務發展獎

（補）助經費中用於辦

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經費之提撥比率及

執行成效占百分之十。 

（5）各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績效及行政考核占

百分之十。 

5.成績核計：依各項目成績所

占比率，核算總成績擇優獎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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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績效考核： 

（一）本部為瞭解各校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及本部各項獎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執行

情形，除列入本部相關視導

項目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查核;其辦理方式，以書面

或線上審查為主，有異常之

情形時再進行實地訪視： 

1.組成查核小組,統籌整體

相關事宜： 

（1）辦理訪視者，應訂定訪

視實施計畫，並於訪視

前通知學校;計畫內容

包括訪視項目、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宜。 

（2）辦理查核說明會。 

（3）查核結束後，應彙整查

核意見報告，由本部公

布。 

2.查核工作內容如下： 

（1）經費依報本部計畫執

行。 

（2）活動實施成效及成果資

料保存完整。 

（3）經費使用符合本部所定

獎補助經費要點相關規

定。 

（4）邀集學務主管人員共同

規劃整體發展獎補助

款，提撥一定比率用於

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工

八、績效考核： 

（一）本部為瞭解各校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及本部

各項獎補助款及學校

配合款執行情形，列入

本部統合視導項目，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訪視： 

1.組成訪視小組,統籌整體

訪視事宜： 

（1）訂定訪視實施計畫，並

於訪視前通知學校;計

畫內容包括訪視項

目、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宜。 

（2）辦理訪視行前說明會。 

（3）訪視結束後，應彙整訪

視意見報告，由本部公布。 

2.訪視工作內容如下： 

（1）經費依報本部計畫執

行。 

（2）活動實施成效及成果資

料保存完整。 

（3）經費使用符合本部所定

獎補助經費要點相關規

定。 

（4）邀集學務主管人員共同

規劃整體發展獎補助

款，提撥一定比例用於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之經費，並訂定相關

經費支用規定或計畫；

該經費之動支，應事前

簽報學生事務長（主任）

及簽會學校會計單位，

並經校長或授權相關行

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

支，核銷時亦同。 

（5）憑證及帳務處理符合本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6）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制度之建立、宣導、

運作與成效。 

3.訪視委員應迴避事項，依

一、為配合本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

轉型，爰將第一款及第四款所

定「訪視」修正為「查核」，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第二目之（4）酌作文

字修正，將「例」修正為「率」

及「與」修正為「及」。 

三、因現行規定無「及帳務」文字，

爰刪除第一款第二目之（5）

之文字。 

四、第一款第二目之（6）酌作文

字修正，將「與」修正為「及」。 

五、第三款第二目之（6）酌作文

字修正，將「與」修正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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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經費，並訂定相關

經費支用規定或計畫；

該經費之動支，應事前

簽報學生事務長（主任）

及簽會學校會計單位，

並經校長或授權相關行

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

支，核銷時亦同。 

（5）憑證處理符合本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 

（6）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制度之建立、宣導、運

作及成效。 

3.查核委員應迴避事項，依

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4.查核委員及參與相關工作

人員因查核工作獲取之

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

務，非依法或經本部同意

不得公開。 

（二）各校經查核就本部獎補助款

項有不合規定之開支或不

符原定計畫之目的及用途

者，本部得剔除並追繳。學

校配合款未按編列預算全

數執行者，且執行數低於補

助款實際執行額度，應依其

未達補助款實際執行額度

之差額，扣減下年度之補助

款；本年度學校配合款編列

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4.訪視委員及參與訪視相關

工作人員因訪視工作獲

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

義務，非依法或經本部同

意不得公開。 

（二）各校經查核就本部獎補助款

項有不合規定之開支或不

符原定計畫之目的及用途

者，本部得剔除並追繳。學

校配合款未按編列預算全

數執行者，且執行數低於補

助款實際執行額度，應依其

未達補助款實際執行額度

之差額，扣減下年度之補助

款；本年度學校配合款編列

數比照原訂編列預算數編

列。 

（三）各校執行本獎補助及學校配

合款情形，依下列規定辦

理： 

1.列為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獎補助私校

經費之參考。 

2.列為本部下年度獎補助各校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之審查依據。 

（四）經訪視小組認為有必要繼續

訪視之學校，於次年辦理追

蹤訪視，並依訪視報告結

果，就訪視成績未達七十分

之受訪學校，彙集相關名

冊，送請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列入本部各

項獎補助經費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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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比照原訂編列預算數編

列。 

（三）各校執行本獎補助及學校配

合款情形，依下列規定辦

理： 

1.列為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獎補助私校

經費之參考。 

2.列為本部下年度獎補助各校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經費

之審查依據。 

（四）經查核小組認為有必要繼續

查核之學校，於次年辦理追

蹤查核，並依查核報告結

果，就查核成績未達七十分

之學校，彙集相關名冊，送

請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列入本部各項獎補

助經費參考依據。 

 


